梅河口市村庄规划报批办法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梅河口市村庄发展，规范村庄规划报批程序，根据《吉林省城乡规划条例》、《吉林省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审批管理试行办法》、《吉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经市政府同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梅河口市行政辖区内的村庄规划报批，适用本办法。

本办法所称村庄规划区，是指村庄建成区和因村庄建设及发展需要实行规划控制的区域。村庄规划区在村庄总体规划中划定。

第三条 村庄规划是法定规划，是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针对乡村的详细规划，是“多规合一”的实用性规划，是开展乡村国土空间规划保护开发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的法定依据。

第四条 村庄规划编制应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在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的指引下进行编制，并贯彻落实上位规划下达的各项约束性指标。

工作组织

第五条 市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和指导本市村庄规划管理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统筹本行政区域内村庄规划的制定实施，组织辖区乡镇人民政府、涉农街道有序推进村庄规划编制工作，将村庄规划工作经费纳入本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六条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村庄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编制单位开展技术服务。

规划编制

第七条 村庄规划编制应坚持有序推进、务实规划，以村庄分类布局为依据，提出差异化规划引导策略，分类开展实用性村庄规划编制，实现有条件、有需求的村庄应编尽编。

第八条 编制村庄规划，应当遵守国家、省、市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按照《吉林省村庄规划编制技术指南》（试行）的要求，根据村庄定位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实际需要，综合考虑村庄自然地理环境、现有建设条件、经济发展水平、村民实际需求，确定目标、布局、规划指引等内容。
规划报批

第九条 村庄规划在报送审批前，应经村委会审议并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征求意见，经三分之二以上成员同意后，在村级服务中心等公共场所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三十天。

第十条 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意的村庄规划，由村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规划成果进行论证并形成意见。

论证通过后的村庄规划，由市自然资源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评审，审核同意后，由市自然资源部门报市政府审批。

第十一条 报批应当提交以下材料：

（一）村庄规划成果（纸质、电子版）；

（二）村委会审议意见；

（三）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决议；

（四）专家论证意见及采纳情况；

（五）部门审查意见及采纳情况；

（六）公示及采纳情况；

（七）其他有关附件。

第十二条 村庄规划自批准之日起二十日内，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通过村级服务中心公告、新闻媒体推送等形式对外公布。

第十三条 村庄规划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由市自然资源局上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

规划修改

第十四条 村庄规划成果一经批准，应严格执行，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编制机关可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修改村庄规划：

（一）上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划发生变更，提出修改规划要求的；

（二）行政区划调整确需修改规划的；

（三）因上级人民政府批准重大建设项目确需修改规划的；

（四）经评估确需修改规划的；

（五）城乡规划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
第十五条 由村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向原审批机关提交修改申请、评估报告以及修改专题论证报告，原审批机关负责对村庄规划修改材料进行审查，并提出审查意见。

第十六条 原审批机关正式批复同意村庄规划修改后，由村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有资质的规划编制单位进行规划修改，修改后的村庄规划按照本办法第四章规定的审批程序进行报批。

规划实施

第十七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村庄规划编制、审批、实施、修改的监督检查，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村庄规划的实施和定期评估。

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配合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做好技术指导和工作协调，加强村庄规划实施评估、监督检查，协调解决村庄规划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第十八条 村庄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充分利用各种方式向村民宣传村庄规划，建立规划宣传和交流互动机制，将规划核心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增强村民对国土空间保护、村庄发展和人居环境整治的认识，引导村民积极参与村庄规划实施和监督。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市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国家、省或上级部门发布相关政策或法律文件对编制和审批村庄规划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